
公告日期111年3月28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仁 110 偵 5796 侵占 新城分局 高○傑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11 偵 863 妨害自由 檢○官簽分 吳○森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11 偵 863 妨害自由 檢○官簽分 陳○富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11 偵 863 妨害自由 檢○官簽分 賴○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11 偵 863 妨害自由 檢○官簽分 鍾○源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11 偵 1678 瀆職 檢○官簽分 吳○森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11 偵 1791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張○銘 起訴

仁 111 調偵 79 妨害名譽 花蓮市公所 王○樺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11 速偵 255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陳○甄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1 速偵 25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楊○成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1 速偵 257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蔡○雄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1 速偵 258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○凱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1 速偵 259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張黃○梅 緩起訴處分

忠 111 速偵 26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黃○龍 緩起訴處分

忠 111 速偵 261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○傑 緩起訴處分

勤 110 偵 3434 竊佔 檢○官簽分 潘○智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勤 110 偵 5051 竊盜 花蓮分局 李○樺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勤 111 偵 927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分局 薛○偉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11 偵 996 妨害秩序 花蓮分局 杜○育 起訴

誠 111 速偵 247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潘○成 聲請簡易判決

誠 111 速偵 248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羅○文 聲請簡易判決

誠 111 速偵 249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蔡○祥 聲請簡易判決

誠 111 速偵 250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劉○原 聲請簡易判決

誠 111 速偵 251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林○風 緩起訴處分

誠 111 速偵 252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王○翰 緩起訴處分

誠 111 速偵 25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鍾○霖 緩起訴處分

誠 111 速偵 254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王○潔 緩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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